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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6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2007-038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2007 年 9 月 2 日，公司控股股东汇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集

团”）与北京骏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腾置业”）签署了《收购框

架协议书》，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骏腾置业（或其指定的关联公

司）。 

2、骏腾置业最终指定北京华林天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

天木”）收购汇源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以后、本次交易完成以前，华林天木拟通过股

份转让和非公开发行方式成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首先，公司拟以全部资产和

负债（账面值净资产值约 2.5 亿元）与华林天木将持有的北京万联天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联天达”）100%的股权中价值相对应的部分进行资产

置换。置换双方同意以经评估的资产净值作为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定价参考依

据。同时，公司以每股 8.37 元（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向华林天木非公开发行约 46,000 万股（总价款约为 380,000 万元），作为收

购万联天达 100%股权价值减去上述资产置换价值后剩余部分的对价。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 19,344 万股增至约 65,000 万股，华林天

木持有汇源通信的股份和比例分别为约 50,000 万股和 76.92%。 

本公司向华林天木购买其持有的资产行为构成关联交易，需公司股东大会的

审议批准。 

4、公司向华林天木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购买的目标资产实际交易价格以经评

估机构评估确定的评估净值为定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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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董事会决定在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另行召开董事会会议讨

论、完善本次向华林天木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6、由于华林天木本次以目标资产认购股份行为导致华林天木持有汇源通信

的股份和比例分别为约 50,000 万股和 76.92%，触发要约收购义务，华林天木将

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还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

准。 

7、目标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

数据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在发行预案补充公告中予以披露。 

8、华林天木是联合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置地”）为

本次收购而专门设立的公司，联合置地是华林天木的实际控制人，联合置地财务

报表尚未经审计，联合置地将尽快披露其2006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07

年8月31日，联合置地总资产为257,117.83万元，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为9,927.40万元，目前尚未实现销售收入。联合置地开发的北京市朝阳广场项目

中的两栋写字楼按照相关协议将分别出售给“中信证券”及“兴业银行”作为其

总部办公大楼。联合置地初步预测，销售完成后联合置地可实现较好的利润。 

9、联合置地拟将注入上市公司的房地产资产转由万联天达拥有，并将万联

天达 100％的股权转由华林天木拥有，上述过程尚需国家商务部门批准。 

10、联合置地拟将注入上市公司的房地产资产包括：北京朝阳广场酒店式公

寓资产、北京望京商业项目、北京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股权、天津华兴

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股权，上述四块资产未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分别

为：9.2 亿元、4.9 亿元、7.5 亿元、0.9 亿元，参考预评估值，上述资产拟以合

计约 40.5 亿元的价值作为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的初步定价，该等资

产的价值最终以经评估的结果为准。 

    11、由于本次股份转让与重大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互为前提、同时完成，

而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尚需取得国家商务部门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次股份转让与重大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存在

着同样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本公司近日接公司控股股东汇源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汇源集团与华林天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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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双方”）已就转让本公司股份相关事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及

补充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2007 年 9 月 28 日，汇源集团与华林天木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双

方约定： 

汇源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3,426,019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22.45

％）中的 4100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21.195％，以下简称“目标股份”）

转让给华林天木。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款由现金对价和权利对价两部分构成，现金

对价部分为 8000 万元人民币；权利对价部分为本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合法拥有

的全部资产、负债。《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本公司拟以现有全部资产、负债

和向华林天木非公开发行股票作为对价，购买华林天木合法拥有的优质房地产开

发业务资产，华林天木以其获得全部资产、负债全部转让给汇源集团或其指定的

公司，作为华林天木应支付的权利对价部分的股份转让价款。 

以下为目标股份过户的先决条件： 

1、汇源通信已就《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交易安排获得了汇源通信股东大

会和董事会的有效批准。 

2、本次股权转让、重大资产置换、资产转让、非公开发行已取得了所有必

须的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3、《资产置换协议》、《资产转让协议》、《非公开发行股票协议》均已

签署。 

4、中国证监会豁免华林天木在非公开发行时的要约收购汇源通信股份的义

务。 

5、汇源通信就重大资产置换事项向汇源通信的主要债权人发出通知书，并

在全国发行的省级以上报纸上发布公告（如需要）。 

二、2007 年 9 月 30 日，就目标股份过户的先决条件未能在 2008 年 1 月 31

日前满足的情况下的替代方案，汇源集团与华林天木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双方约定： 

1、如在 2008 年 1 月 31 日后，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前，上述目标股份过户

的先决条件得到全部满足，则，华林天木应支付给汇源集团 1000 万元人民币的

现金，该现金的具体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协商。 

2、如在 2008 年 3 月 31 日后，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前，上述目标股份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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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决条件得到全部满足，则华林天木应支付给汇源集团 2000 万元人民币的现

金，该现金的具体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协商。 

3、如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前，上述目标股份过户的先决条件未能得到全部

满足，则华林天木应当选择如下的任一方案： 

①华林天木按汇源通信经评估的净资产值向汇源集团以现金方式支付目标

股份的转让价款（下称“购买资产的现金”），该购买资产的现金应在 2008 年

6 月 30 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同时，汇源集团承诺：如华林天木继续

进行资产重组，并且在 2008 年 9 月 30 日前使上述目标股份过户的先决条件得到

满足，汇源集团应与华林天木或其指定的第三方签署《资产购买协议》，以等值

于购买资产的现金的价格购买华林天木从汇源通信置换出来的汇源通信原有资

产。除支付购买资产现金外，华林天木仍应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 8000

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对价外，还应另行向汇源集团支付 2000 万元人民币现金，该

2000 万元人民币现金的支付方式双方另行约定。 

②华林天木书面通知汇源集团终止《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自

该书面通知送达汇源集团之日起终止。汇源集团有权在华林天木已付股份转让价

款中扣除 3000 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金，剩余款项应在《股份转让协议》终止后

5个工作日内退还至华林天木指定账户，剩余款项退还的同时，双方应共同办理

股份质押解除手续。 

双方同意按不同时间阶段适用不同的替代方案。 

三、华林天木、万联天达和联合置地简要介绍 

1、华林天木是联合置地为本次收购而专门设立的公司，是联合置地（作为

中外合作企业）的全资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外商企业

投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不含土地成片开发；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

字楼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建设、经营；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经济贸易咨

询；物业管理；酒店管理，经营期限自 2007 年 09 月 21 日至 2037 年 09 月 20 日。 

2、联合置地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企业），经营范围为在规划

范围内从事房屋及配套设施开发、建设及其物业管理；包括写字楼、公寓、商住

楼和商业设施的出租、出售；餐饮和娱乐等配套设施的经营。控股股东为加拿大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拿大国际”）。加拿大国际设立于 2001 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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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为从事中国房地产投资、开发以及其他中国业务而设立，其 100%控股股东为

Golden Angel Profits LTD.， Golden Angel Profits LTD.是 VIVIEN HO（自

然人）拥有 100%股权的投资性公司。加拿大国际拥有联合置地 100%的出资权和

80%的收益权。以上股权结构简要图示如下： 

 

 

 

 

 

 

 

 

 

 

 

联合置地最近三年一期未经审计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联合置地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07年8月

31日 

2006年末 2005年末 2004年末 

总资产 257117.83 199385.97 121929.88 118654.30

负债总额 247190.44 189400.98 111852.39 108465.40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

东权益） 

9927.40 9984.99 10077.49 10188.90 

 

资产负债率 96.14% 94.99% 91.74% 91.41% 

 2007年 

（1—8月）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销售收入 0 0 0 0 

联合置地 

加拿大国际 

Golden Angel Profits  LTD.

100% 

100%出资权、80%收益分配权

VIVIEN HO（自然人） 

100% 

100% 

华林天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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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57.60 -92.49 -111.41 -57.81 

净利润 -57.60 -92.49 -111.41 -57.81 

净资产收益率 －0.58% －0.93% －1.11% －0.57% 

3、万联天达为联合置地于 2007 年 9 月 20 日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企业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外商企业投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不含土

地成片开发）；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建设、经营；大

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 

四、联合置地资产和业务状况以及拟注入上市公司资产状况简介 

1、联合置地资产和业务状况 

联合置地 2001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房地产开发业务，目前拥有和控制

的房地产项目和权益包括： 

（1）朝阳广场项目 

朝阳广场项目是联合置地自主开发的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立交

桥东北角。项目西邻东二环路与城市绿化带相接，东侧为规划“东二环辅路”，

隔路与华普大厦、吉祥里住宅区相邻，北侧为规划“工人体育场南侧路”。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包括两栋国际标准写字楼和一栋酒店式公寓。由于

两栋写字楼按照相关协议将分别出售给“中信证券”及“兴业银行”作为其总

部办公大楼，上述两幢写字楼不进入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的资产范

围。 

本项目拟进入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的资产包括两部分：一是朝阳

广场３＃商务公寓楼地上的部分；二是朝阳广场项目地下建筑面积中可出售的部

分。建筑面积共约 9万平方米。 

朝阳广场３＃商务公寓楼共 27 层，高约 100 米，工程进度已到达地上 10 层，

已完成总工程的 50%，预计完工时间为 2008 年年底。 

（2）北京望京商业项目 

北京望京商业项目总体建筑面积约 2.9 万平方米，包括地下一层、地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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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三层、四层的部分。 

北京望京商业项目将进入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的资产范围。 

（3）北京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股权 

北京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港”）成立于 2002 年 8

月 7 日，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育德胡同七号，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经

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家居装饰、装饰设计。 

根据金港地产于 2003 年 3 月 11 日与北京天恒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恒地产”）签订的《丰盛危改小区Ｄ、Ｅ区项目转让合同书》，金港地产

已取得北京市西城区丰盛危改小区Ｄ、Ｅ区项目（以下简称“丰盛项目”），该

项目是目前金港地产开发的主要项目。 

丰盛项目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西二环路内，东起法学会西墙，西至太平街，

北起留题迹胡同，南到丰盛胡同。该项目毗邻金融街，用地面积约 4万平方米，

地上建筑总面积约为 12.8 万平方米,地下约 8万平米。 

丰盛项目地块主要用于开发酒店、公寓和商业。该项目目前拆迁工作已基本

完成，计划于 2007 年 12 月份正式开工，预计 2009 年 6 月全面竣工。 

北京金港 99%股权将进入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的资产范围。 

（4）天津华兴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股权 

2007 年 9 月，联合置地、骏腾置业与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政府签订了《“静

海新城”十里长街五平方公里老城区改造土地开发整理投资合作协议书》，合作

投资天津市静海县静海新城“十里长街”核心区约 5 平方公里土地的土地开发

整理以及新农村建设、市政基础设施、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天津华兴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恒业”）作为本项目的

投资建设主体，华兴恒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根据协议约定，上述 5

平方公里土地由政府出让所形成的收入扣除土地整理开发成本后，为土地开发整

理收益。其中，天津华兴恒业享有土地开发整理收益的 30%。 

华兴恒业 90%股权将进入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的资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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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联天达作为华林天木将 100%控股的子公司，将整合联合置地控制和拥有

的包括朝阳广场酒店式公寓资产、望京商业项目、北京金港 99%的股权和天津华

兴恒业90%股权四部分资产和权益。前述整合需要得到相关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

联合置地和华林天木力争在 3个月内完成上述整合。 

（5）“团泊湖创意生态城”土地整理项目 

联合置地及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等六方与

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团泊湖创意生态城”土地整理投资合作协议

书》，协议书涉及到团泊新城东区核心区约 28 平方公里土地的整理开发、新农村

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设施的投资建设（以下称“天津团泊新城项目”）。

根据协议约定，上述 28 平方公里土地由政府出让所形成的收入扣除土地整理开

发成本后，为土地开发整理收益。其中，上述六家公司共同享有土地开发整理收

益的 40%。 

目前该项目尚未成立项目公司，相关开发事宜以及相关权益比例正在协商过

程中，待条件成熟时再将相关权益注入上市公司。 

（6）石家庄新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股权 

2007 年联合置地收购了石家庄新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

家庄新家园”）的 80%股权。石家庄新家园主要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目前主

要开发的项目是“新家园商城项目”和“民族路商业步行街二期改造项目”。 

由于该项目目前只取得了约五分之一的相关权利，暂不进入资产重组、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范围，待条件成熟时再将相关权益注入上市公

司。 

待前述拟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且其他条件具备后，华

林天木将与汇源通信等有关方签署《资产置换协议》、《非公开发行股票协议》及

其他相关协议，并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2、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拟购买进入上市公司的资产是华林天木将

拥有的万联天达的 100%股权。万联天达将拥有的房地产资产包括：朝阳广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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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式公寓资产、望京商业项目、北京金港 99%的股权、天津华兴恒业 90%股权，

上述四块资产未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分别为：9.2 亿元、4.9 亿元、7.5 亿元、

0.9 亿元，参考预评估值，上述资产拟以合计约 40.5 亿元的价值作为本次重大

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的初步定价。该等资产的价值最终以经评估的结果为准。 

3、拟购买资产进展情况 

拟购买资产进展情况表 

项  目 业态 进展 

朝阳广场酒店式公寓 
酒店式公寓,商业,车

位 
工程进度已达 50%，预计完工时间为

2008 年年底。 

北京金港 99%股权 
住宅,酒店,公寓,车

位,少量商业 

该项目目前拆迁工作已基本完成，计划

于 2007 年 11 月份正式开工，预计 2009

年 6 月全面竣工。 

望京商业项目 商业 资产注入日起即可产生收益。 

天津华兴恒业 90%股权 一级土地整理和开发 资产注入日起即可产生收益。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七年十月十日 

 


